
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交办群众
举报件信息公示表（X3YN202406080016）

公示单位：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政府 2024年 12月 12日

投诉问题

受理编号：X3YN202406080016
群众投诉问题：昆明市呈贡区呈祥街惠景园小区北面商铺，不少餐饮

店随意将泔水等厨余垃圾倒入门前雨水沟内，致使恶臭刺鼻，雨季污

水横流，严重污染环境。

办结目标 规范惠景园小区北面商铺餐饮店泔水等厨余垃圾的收集、处置。

整改措施

1.呈贡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发放《告知书》。安排工作人员结合《昆明市

餐厨废弃物管理办法》沿惠景园周边挨家挨户发放《厨余垃圾规范处

置告知书》及宣传扇，宣传厨余垃圾不规范处置危害及相关法律法规。

2.督促签订餐厨垃圾清运合同，规范处置餐厨，积极对接餐厨垃圾处置

企业，明确清运时间和地点，做好常态化清运工作。

3.配齐设施配备。督促物业公司在商铺门口增设 240L厨余垃圾桶，便

于集中分类投放厨余垃圾；同步安装摄像头，随时进行监控，若发现

随意倾倒厨余垃圾的商铺，及时开展思想教育与执法。

4.督促物业服务企业对惠景园小区内部排水沟和沟盖板进行冲洗，后续

加强对排水沟的管理维护。



整改主要

工作成效

主要工作：2024年 6月 11日，呈贡区水务局牵头，组织呈贡区综合行

政执法局进行了现场核实。昆明市呈贡区呈祥街惠景园小区北面商铺

餐饮店存在泔水等厨余垃圾未规范收集、处置问题。1.呈贡区综合行政

执法局和物业服务企业已分别对餐饮商户发放《告知书》23份、宣传

扇各 23把，商户均表示会遵守相关法规条例。2.2024年 6月 12日，

餐厨垃圾处置企业已与惠景园小区北面餐饮商铺的监管公司签订餐厨

垃圾清运合同；物业服务企业已加强对餐饮店的日常巡查检查，并积

极对接餐厨垃圾处置企业，做好常态化清运，明确了清运时间和地点。

3.物业服务企业已在商铺门口增设 240L厨余垃圾桶 9只，并同步增设

17个摄像头。4.物业服务企业当天已对惠景园小区内部排水沟和沟盖

板进行了冲洗。

成效：1.规范惠景园小区北面商铺餐饮店泔水和厨余垃圾等管理，禁止

随意倾倒泔水、废油。2.通过整治商户存在的问题，保护市容生态环境，

保障小区宜居环境，提升居民幸福感。

自查自验

和市级验

收情况

已通过自查自验、已通过市级验收。

公示说明

现将该问题整改落实情况进行公示，如有意见建议，请反馈至呈

贡区水务局（呈贡区惠景园 D7栋 1001室）。联系人员及电话：陈海潇，

13708449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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